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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一、公司子公司杭州新城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新城” ）与浙江城

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城建”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53,

500万元收购其持有的杭州嘉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嘉浩” ）65%股权及

债权。

二、公司子公司上海龙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卿房产” ）与上海佰隆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恒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启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思蒙沙（天

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金轩创业贸易有限公司及上海福乐山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原股东” ）签署合作协议，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成为上海佳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佳朋房产” ）的股东，并持有其51%股权。

上述交易均未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均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交易实施均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收购杭州嘉浩股权

（一）合作情况概述

鉴于杭州嘉浩正投资开发浙江杭州汉嘉柒号一期、二期项目，杭州嘉浩股东分别为浙

江城建与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其中浙江城建持有杭州嘉浩65%股权。 公司子公

司杭州新城与浙江城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杭州嘉浩65%股权及债权。收

购完成后，杭州新城持有杭州嘉浩65%股权及相应债权，浙江城建不再拥有杭州嘉浩任何

权益。 本次交易对价金额为53,500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浙江城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汉嘉大厦1104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岑政平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成立日期：1995年9月21日

主要股东：上海汉嘉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杭州嘉浩65%股权

2、杭州嘉浩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嘉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住 所：杭州市江干区丁桥东路880号7楼703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无

法定代表：钱旭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8日

主要股东：浙江城建、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杭州嘉浩持有地块的情况

（1）持有地块名称：杭政储出[2011]26号地块

（2）出让面积：75,756平方米

（3）该地块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至长睦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储备地块，北

至规划道路。

（4）用地性质：住宅（设配套公建）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转让方：浙江城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杭州新城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杭州嘉浩65%股权。

3、交易对价的确定

本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总额为53,500万元。其中：人民币19,500万元为杭州嘉浩股本

金；人民币22,500万元为杭州新城受让浙江城建对杭州嘉浩债权的对价；人民币11,500万

元作为浙江城建对杭州嘉浩股东借款的利息。

4、 浙江城建已向杭州嘉浩另一股东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告知本协议约定的

股权转让的所有内容，同意协调其书面放弃优先购买权。

5、股权转让中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杭州新城同意按照其工资奖励体系接收杭州嘉浩员工。

6、法人治理

在股权交割前，浙江城建须向杭州新城提交其委派或推选的原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副总经理的辞职报告，并保证其真实性，督促原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副总经理与

杭州新城委派的新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副总经理办理交接工作。

7、截至2016年2月29日，杭州嘉浩资产合计223,797.50万元，净资产合计26,927.40万

元。

二、增资扩股佳朋房产

（一）合作情况概述

鉴于佳朋房产持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老镇区7号地块， 公司子公司龙卿房产与佳

朋房产原股东签署合作协议，对佳朋房产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龙卿房产持有佳朋房产

51%的股权，原股东合计持有佳朋房产49%的股权，原股东间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合作对方：上海佰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176-182（双）号412室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盛通

经营范围：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销售：建材、通信器

材（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钢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有色金属、珠宝首饰（除

专项）、黄金及饰品、白银及饰品、工艺品（除专项）、花卉、化工产品（按许可证）；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保险业务），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煤

炭经营（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8日

主要股东：林盛通、徐素贞

2、合作对方：上海恒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慈善街69、79号7层

注册资本：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应雪萍

经营范围：建材、建筑装潢材料、钢材、木材、五金电器、陶瓷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7日

主要股东：窦国利、应雪萍

3、合作对方：上海启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浦东新区联明路588号110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颜云忠

经营范围：百货、建筑装潢材料、卫生洁具、五金交电的销售，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货

运代理，家庭服务（除家教、职业中介），花卉种植，建筑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凭资质），

投资管理咨询（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0日

主要股东：颜云忠、梁新根

4、合作对方：依思蒙沙（天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宝富道7号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岳顺

经营范围：软包床、床垫、沙发、衣柜、床上用品及其他家具生产、加工、销售、研发及其

网上销售；货运代理；装饰装修设计；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年7月7日

主要股东：李烨、李素芽、李岳顺

5、合作对方：北京金轩创业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国英园1号楼1202-1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夏高才

经营范围：销售通讯设备、日用品、五金交电、建材、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及危险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6日

主要股东：李彩芽、薛崇炳

6、合作对方：上海福乐山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闵行区浦东沈杜公路杜行站东

注册资本：4,100.77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招荣

经营范围：境内外骨灰寄放及墓葬业务，殡葬供品，殡仪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6日

主要股东：蒋海伟、蒋招荣

（三）合作标的的情况

1、佳朋房产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佳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沈路1011号1幢3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家庭装潢；建材，电器，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林盛通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25日

主要股东：上海佰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51.46%）、上海恒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持股21.54%）、上海启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0%）、依思蒙沙（天津）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持股7.00%）、北京金轩创业贸易有限公司（持股5.00%）、上海福乐山庄有限公

司（持股5.00%）

2、佳朋房产持有地块的情况

（1）持有地块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老镇区7号地块

（2）占地面积：61,316平方米

（3）该地块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临咸塘港，南至德浦路，西至康沈路，北临陆家浜。

（4）用地性质：商住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总对价款

各方同意，龙卿房产获得佳朋房产股权的交易对价暂计133,961万元，包含增资股本

及股东借款。

2、股权变更

原股东同意引入龙卿房产为佳朋房产新股东，由其出资6,245万元，佳朋房产注册资

本将增加至12,245万元；各股东股权比例依出资比例同比变化。 股权增资基准日为2016年

3月25日，截至基准日，佳朋房产的或有债权或有负债均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与龙卿房产

和佳朋房产无关。

3、龙卿房产支付首笔对价款当日，由龙卿房产派遣管理人员，与原佳朋房产管理团队

共同组建项目操盘团队，龙卿房产享有主操盘权，具体负责地块开发和佳朋房产的管理职

责。

4、法人治理

增资完成后，佳朋房产股东会由龙卿房产和原股东组成，股东会就重大事项行使职权

的，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董事会成员为5人，其中龙卿房产委派3人，原股东委

派2人，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董事长由龙卿房产委派的董事担任，为佳朋房产法定代表人；

副董事长由原股东委派。 监事为2人，龙卿房产、原股东各委派1人，监事长由龙卿房产委派

的监事担任。

5、 截至基准日2016年3月25日， 佳朋房产资产合计77,836.11万元， 净资产合计2,

441.05万元。

三、关联事项说明

上述交易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四、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过程中，公司约定了严格的合同条款，公司风险可控。 上述交易完成后，将增

加公司在杭州及上海地区的土地储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将有

积极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杭州嘉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7号地块项目合作协议书》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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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03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03月30日-2016年03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03月31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03月30日15:00至2016年03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舒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数为2,553,126,4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0.593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6人， 代表股份数为2,552,

962,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589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数163,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6,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82,

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63,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2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201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股东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29,6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93.1818%；反对16,8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6.8182%；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18%；反对1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109,6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93%；反对16,8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7%；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18%；反对1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协鑫集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109,6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93%；反对16,8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7%；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4、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苏州建鑫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125,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995%；反对1,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05%；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印度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044,6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68%；反对81,8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32%；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澳洲ONE� STOP� WAREHOUSE� PTY� LTD� 51%股权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125,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995%；反对1,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05%；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125,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995%；反对1,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05%；弃权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0%；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109,6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99.99934%；反对1,2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05%；弃权15,600股，占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参与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0.0006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18%；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0%；弃权1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1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君珺律师、高颖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6

—

02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八届九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6年3月2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收到表决票13张，实际收到表决

票13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增资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关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增资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6-022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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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增资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单方面增资，增

资金额为16700万元，投资期限为10年，年投资收益率为1.2%。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农

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基金” ）增资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

兴发” ）的议案，同意农发基金以现金方式对宜都兴发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金额为16700万元，投

资期限为10年，年投资收益率为1.2%，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为降低资金成本，加快推动宜都兴发300万吨/年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及深加工项目建设，宜都市

人民政府、公司、宜都兴发与农发基金签订了《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

协议” ）,约定农发基金以现金方式对宜都兴发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金额为16700万元，投资期限

为10年，年投资收益率为1.2%，本次增资完成后，农发基金不向宜都兴发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直接参与宜都兴发的日常正常经营。 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农发基金有权要求宜都市人民政府

或公司按照约定的收购交割日逐年收购其持有的宜都兴发对应的本次增资的股权。

二、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立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甲2号

主要业务：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项目投资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宜都市人民政府

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住所：宜都市陆城园林大道8号

负责人：胡志莉

宜都市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2月24日

住所：宜都市枝城镇兴宜大道66号

法定代表人：彭洪新

注册资本：22095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22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57%；农发基金出资95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0.43%。 目前正在办理农发基金950万元工商变更事宜。

主营业务：化肥、硫酸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采购和销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宜都兴发总资产41.41亿元， 净资产19.39亿元，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

33.45亿元，净利润0.28亿元。

三、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农发基金出资16700万元对宜都兴发进行单方面增资， 增资后宜都兴发注册资本增加至

23765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22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2.57%，农发基金出资1765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7.43%。 本次农发基金出资的16700万元将用于300万吨/年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及深加工项目建

设。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乙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丁方：宜都市人民政府

（二）投资金额和期限

甲方同意，基于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以人民币现金16700万元对丙方进行增资。甲方在上述增

资金额范围内一次性缴付增资款并持有相应股权。

各方同意，甲方对丙方的投资期限为自向丙方缴付增资款之日起10年。

（三）资金运用

乙方与丙方承诺并保证：丙方收到本次增资的投资款项后，将确保本次增资的资金用于宜都兴

发化工有限公司300万吨/年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及深加工项目建设，丙方、乙方、丁方均不得挪用增

资款。

（四）投后管理

各方同意，甲方授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或其各分支机构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投后管理职权。本次

增资完成后，甲方不向丙方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丙方的日常正常经营。但对于

丙方的如下事项，甲方享有表决权，需经甲方表决同意后方可实施：

1、公司章程修改；

2、公司合并、分立、重组、解散、清算、破产，变更公司形式；

3、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4、对甲方权益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

（五）投资回收

1、甲方有权要求丁方按照本条规定的时间、比例和价格收购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丁方有义务

按照甲方要求收购有关股权（每一次收购的股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 ）并在本条规定的收购交割

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收购价款。

2、丁方在每个收购交割日（收购交割日应为项目建设期届满后的日期）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

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权对应的实缴出资额计算。

3、丁方应在首个收购交割日前和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体收购事宜及收购款的支付以股

权转让协议为准。

4、丁方应于收购交割日之前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的对价，若因任何原因，导致丁方未能于

适用的收购交割日之前支付上述款项，则丁方除应当向甲方按照本条约定支付转让对价之外，自迟

延之日起还应当按照应付未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五的费率支付资金占用成本， 直至丁方足额支付转

让对价之日。

5、项目建设期届满后，丁方可选择提前收购届时甲方所持有的丙方全部或部分股权，收购价格

不得低于上述2款规定的收购标的股权的对价。 但丁方选择提前收购的，应至少提前一个月书面通

知甲方。 各方同意，丁方选择提前收购并不影响其根据本协议应履行的收购义务。

6、甲方持有丙方股权期间，丙方发生如下情形时甲方有权立即要求丁方收购其持有的丙方全

部或部分股权，收购价格不低于上述2款规定的价格：

（1）丙方遇有关闭、解散、清算或破产之情形；

（2）发生增资款被挪用情形的；

（3）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抵质押登记的；

（4）甲方的投资收益连续两个季度或累计三个季度无法按时足额收回的；

（5）其他可能对甲方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7、 除上述第6款的情形之外项目建设期内甲方承诺不要求丁方、 乙方收购甲方持有的丙方股

权。

8、甲方亦有权选择乙方承担本条项下的收购义务，如选择乙方承担收购义务，丁方不可撤销的

承诺并同意，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收购价款的，则丁方应当就乙

方的收购价款的支付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即丁方应当向甲方支付乙方应付未付的收购款。

（六）投资收益

丁方和丙方承诺，甲方本次投资的年投资收益率为1.2％，丁方及丙方应于投资完成日后每年的

3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按季向甲方支付投资收益。

丁方承诺， 投资完成日后如甲方每期实际自丙方所获得的现金投资收益低于本协议第六条规

定的投资收益，则丁方应最晚在当季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前补足甲方，以确保甲方实现其预计的年

投资收益率目标。 甲方亦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补足义务，如甲方选择乙方承担补足义务的，乙方无法

补足的部分，由丁方继续补足。

五、农发基金投资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农发基金已出资3520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兴发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款用于公司“智慧化工” 项目，农发基金已出资950万元对宜都兴发进行单

方面增资，增资款用于宜都园区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上述交易，投资期限均为10年，年投资收益率

均为1.2%。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系国家发改委审批的重点领域建设项目基金， 该基金按照 “保本经

营”原则合理确定具体项目的投资收益率，为重点项目提供低成本、中长期的资本金支持。 本次交

易有利于为宜都园区项目建设提供稳定而长期的资金来源，节约财务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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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6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高新三街3号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敖小强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人，代表股份40262.4205万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6.562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6人，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40262.3505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6.56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1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00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

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9.4885万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0.3298�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现场表决+网络投票）

1.《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0262.42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99.488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955%。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40262.42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99.488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955%。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262.42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99.488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955%。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262.42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99.488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955%。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262.42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99.488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955%。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262.42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99.488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4955%。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8919.65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6.6650%，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同意113.6505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2823%。

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次事项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实施细则》、《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雪迪龙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信国际 公告编号：

2016-054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16年3月22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98,856,538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

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300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98,856,53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277,827,422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4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4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4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4月1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4月1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4月11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派发红股数 转增股本数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28,685,018 60.78% 0 655,816,516 1,384,501,534 60.7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70,171,520 39.22% 0 423,154,368 893,325,888 39.22%

三、股份总数 1,198,856,538 100% 0 1,078,970,884 2,277,827,422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2,277,827,422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0.069422元。

八、咨询机构：证券投融资部

咨询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327号嘉汇广场G座10楼

咨询联系人：孙为民

咨询电话：021-23571817

传真电话：021-23571817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18

证券简称：华信国际 公告编号：

2016-055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01月15日发布了《关

于公司筹划控股股东资产注入事项的提示性说明及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公司股票于2016年01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6年01月22日、2016年01月29日、

2016年02月06日、2016年02月19日、2016年02月26日、2016年03月04日、2016年03月11

日、2016年03月18日、2016年03月25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上述公告已刊

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目前正在对涉

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6-045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苏宁环球，股票代码：000718）自2016年1月14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2016年2月4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截止目前，公司正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抓紧时间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各项工作。 在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对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1、交易标的

除了一家生产、销售护肤品为主的知名美妆企业外，现公司正与上海港华医院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上海港华医院是卫生部指定的全国首家面部整形美容基地，

目前已在上海淮海路、恒隆广场、古北商圈、武夷路、浦东陆家嘴开设了多家连锁医学美容

医院，拥有整形美容中心、微创整形中心、皮肤美容中心、中医美容中心、口腔美容中心等科

室。

2、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内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上述美妆企业和上海港华医院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如前述收

购成功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在大健康产业的战略转型，是公司在医疗美容领域快速发展中

的重要一步，对公司通过并购、自建医疗美容医院及国际顶尖医美技术引进，加快资源整合

进度，打造一流医疗美容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

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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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桂平先生

3、出席及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2016年3月28日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

4、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6年3月31日在南

京市广州路188号苏宁环球大厦17楼会议室召开。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1,282,209,2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25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277,269,1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08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4,940,1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2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3人， 代表股份47,902,44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78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42,962,31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1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4,940,1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28％。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继续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924,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8％；反对284,58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17,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53％；反对284,581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4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晓娥、韦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1日


